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、部属各高等学校： 

在孔子学院成立暨汉语教师志愿者(以下简称“志愿者”) 项

目启动十周年之际,为进一步增强志愿者团体凝聚力，激发志愿

者“光荣感、使命感、责任感”，弘扬志愿精神，孔子学院总部/

国家汉办特举办“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十周年”志愿者歌曲、徽

标、旗帜征集活动。请将附件“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十周年”志

愿者歌曲、徽标、旗帜征集启事尽快转发给各有关学校及院系，

鼓励热爱、支持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，具备相应专业基础与水准

的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投稿，争取为征集活动提供更多的

优秀作品。感谢对志愿者工作的大力支持！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汉办志愿者工作处              

2014 年 8 月 25 日 

 


